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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以“现场+通讯”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因欧阳捷先生、戚小明先生和陈鹏先生已向监事会提交辞职报告，

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三位监事仍履行监事职务。欧阳捷先生、戚小明先生和

陈鹏先生均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规

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监事会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5

年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

资格，能够严格执行相关审计规程和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业务素质良好；拥有专

业的审计团队和雄厚的技术支持力量，严谨敬业，具备胜任公司审计师的能力。监

事会同意聘任该所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分别为人民币240万元、人民币60万元。 

二、监事会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对包括现金分红在内的利润分配政策做了实际可行的修订，



修订后的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号）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 

监事会提名陆忠明先生和陈伟健先生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并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以上议案均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